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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煤矿地质工作是在煤矿建设和生产过程中进行的直接为煤矿安全生产服务的地质工作，是煤田勘查

工作的继续,是保障煤矿安全生产的前提。近年来，山西省各大煤炭集团在生产实践中，已经建立了完

整的煤炭地质工作体系，并且依据国家相关规程规范，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煤矿地质

工作的管理文件及企业标准。同时一些国内及省内的知名技术服务单位为了完成山西煤矿的技术服务业

务与相关煤炭企业协同完成了一些技术管理成果。

为了更好地帮助省内煤炭地质技术力量较薄弱的单位提升煤矿地质工作水平和技术水平，使得煤矿

地质工作更有效地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山西省煤炭地质工程协会组织相关企业及专家依据山西省各大煤

炭集团及相关企业有关煤矿地质工作的一些管理文件、企业标准、经验总结，按照国家团体标准的编制

要求，将一些针对性强、经过多数煤矿技术人员验证有可操作性、煤矿地质工作普遍适用、工作方法可

重复的一些管理文件、企业标准、经验总结，汇总编辑成为协会团体标准，便于推荐给相关单位参考使

用。

本标准由山西省煤炭地质工程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办法起草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工程协会煤矿防治水专业委员会、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晋能集团有限公司、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晋城无烟煤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轩

岗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山西焦煤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太原煤

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忻州神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西能源学院。

本办法主要起草人员:裴世红、刘永胜、李先贵、张林山、武有才、张华、梁玉文、王芳、王育伟、

王马峰、郭子华、马鹏程、刘少华、刘最亮、齐振洪、李建文、王鹏云、段彦飞、孙成祥、魏军贤、任

德平、迟占国、刘树森、靳吉祥、李宏宏、赵建忠、曹海长、王文军、林培军、马宏华、周鹏、吴晓明、

武俊文、张成云、聂国君、彭虎、孙占明、杨运锦、弓远程、李高鹏、刘凯、武志高、成靖、霍立江。

本办法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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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冲击地压管理办法

1 范围

本办法规定了对于冲击地压矿山的相关管理办法，适用于山西省行政区域内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及其

监督管理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安全生产法》（2014修正）（主席令〔2014〕第13号）

《矿山安全法》（主席令第65号，1993.05.01实施）

《煤炭法》（2016修正）（主席令第57号，2016.11.07实施）

《煤矿安全规程》（国家安监总局〔2016〕87号）

《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煤安监技装〔2018〕8号）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2013修订）（国务院〔2013〕638号）

3 总则

3.1 煤炭管理部门可采用本办法对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3.2 煤炭企业、煤矿是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责任主体，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

章，并严格按照国家煤矿冲击地压防治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做好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

3.3 煤矿企业(煤矿)的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是冲击地压防治的第一责任人，对防

治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分管范围内冲击地压防治工作负责；煤矿企业(煤矿)总工程师是冲击地

压防治的技术负责人，对防治技术工作负责。

3.4 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应当坚持区域先行、局部跟进、分区管理、分类防治的原则，实行源头防

范、分级设防、监测预警、智能开采，提升综合防治能力。

3.5 鼓励煤矿企业、煤矿和科研单位开展冲击地压防治研究与科技攻关，推广使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装备，提高冲击地压防治水平。

4 冲击地压的鉴定和评价

4.1 冲击地压是指煤矿井巷或工作面周围煤（岩）体由于弹性变形能的瞬时释放而产生的突然、剧烈

破坏的动力现象，常伴有煤（岩）体瞬间位移、抛出、巨响及气浪等。

冲击地压可按照煤（岩）体弹性能释放的主体、载荷类型等进行分类，对不同的冲击地压类型采取

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实现分类防治。

4.2 在矿井井田范围内发生过冲击地压现象的煤层，或者经鉴定煤层(或者其顶底板岩层)具有冲击倾

向性且评价具有冲击危险性的煤层为冲击地压煤层。有冲击地压煤层的矿井为冲击地压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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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进行煤层（岩层）冲击倾向性鉴定：

a) 有强烈震动、瞬间底(帮)鼓、煤岩弹射等动力现象的。

b) 埋深超过 400 米的煤层，且煤层上方 100 米范围内存在单层厚度超过 10 米、单轴抗压强度大

于 60MPa 的坚硬岩层。

c) 相邻矿井开采的同一煤层发生过冲击地压或经鉴定为冲击地压煤层的。

d) 冲击地压矿井开采新水平、新煤层。

4.4 煤层冲击倾向性鉴定按照《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 2 部分：煤的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

数的测定方法》（GB/T 25217.2）进行。

4.5 顶板、底板岩层冲击倾向性鉴定按照《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 1 部分：顶板岩层冲击

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GB/T 25217.1）进行。

4.6 煤矿企业(煤矿)应当委托能够执行国家标准（GB/T 25217.1、GB/T 25217.2）的机构开展煤层（岩

层）冲击倾向性的鉴定工作。鉴定单位应当在接受委托之日起 90 天内提交鉴定报告，并对鉴定结果负

责。煤矿企业应当将鉴定结果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能源局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把

鉴定结果通报给相邻矿井。

冲击倾向性鉴定采样点要有足够的代表性，每个采样点影响半径不宜大于其1km？，地质条件变化

大的，应加密采样点，鼓励分采区鉴定。

4.7 开采具有冲击倾向性的煤层，必须进行冲击危险性评价。煤矿企业应当将评价结果报省级煤炭行

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把鉴定结果通报给相邻矿井。

开采冲击地压煤层必须进行采区、采掘工作面冲击危险性评价。

4.8 冲击危险性评价可采用综合指数法或其他经实践证实有效的方法。评价结果分为四级：无冲击地

压危险、弱冲击地压危险、中等冲击地压危险、强冲击地压危险。

冲击危险性评价应结合可靠的地应力资料进行。

煤层(或者其顶底板岩层)具有强冲击倾向性且评价具有强冲击地压危险的，为严重冲击地压煤层。

开采严重冲击地压煤层的矿井为严重冲击地压矿井。

经冲击危险性评价后划分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不同的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可按冲击危险等级采取一

种或多种的综合防治措施，实现分区管理。

4.9 新建矿井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当根据地质条件、开采方式和周边矿井等情况，参照冲击倾向性鉴

定规定对可采煤层及其顶底板岩层冲击倾向性进行评估，当评估有冲击倾向性时，应当进行冲击危险性

评价，评价结果作为矿井立项、初步设计和指导建井施工的依据,并在建井期间完成煤层（岩层）冲击

倾向性鉴定。

4.10 煤层（矿井）、采区冲击危险性评价及冲击地压危险区划分可委托具有冲击地压研究基础与评价

能力的机构或由具有 5 年以上冲击地压防治经验的煤矿企业开展，编制评价报告，并对评价结果负责。

采掘工作面冲击危险性评价可由煤矿组织开展，评价报告报煤炭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

煤矿企业对本矿发生的强烈震动、瞬间底(帮)鼓、煤岩弹射，持续性煤炮等动力现象有义务向当地

煤矿主管部门报告备案，并按要求进行冲击倾向性鉴定。

5 机构、人员、制度和培训

5.1 有冲击地压矿井的煤炭企业必须明确分管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负责人及业务主管部门，配备相关

的业务管理人员。

5.2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明确分管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负责人，设置专职负责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副总

工程师，设立专门的防冲机构，配备专业防冲技术人员，建立专门施工队伍，防冲队伍人数必须满足矿

井防冲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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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危卸压施工、钻屑法检测、应力在线监测及微震监测系统安装维护等工作，应当由专职或者专业

施工队伍负责。

5.3 冲击地压矿井要建立防冲监测系统，配备防冲装备，完善安全设施。

5.4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建立健全下列冲击地压防治制度：

a) 冲击地压防治安全技术管理制度；

b) 冲击地压防治岗位安全责任制度；

c) 冲击地压危险性综合技术分析制度；

d) 冲击地压事件分析报告制度；

e) 冲击地压危险性监测装备安装管理维护制度；

f) 冲击地压危险实时预警、处置及结果反馈制度；

g) 冲击地压防治培训制度；

h) 冲击地压事故报告制度

i) 其他相关制度。

5.5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编制冲击地压事故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预案演

练。

5.6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依据冲击地压防治培训制度，定期对井下相关的作业人员、班组长、技术员、

区队长、防冲专业人员与管理人员进行冲击地压防治的教育和培训，保证防冲相关人员具备必要的岗位

防冲知识和技能。

6 冲击地压防治

6.1 冲击地压防治费用必须列入煤矿企业、煤矿年度安全费用计划，满足冲击地压防治工作需要。

6.2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编制中长期防冲规划和年度防冲计划，中长期防冲规划每 3 至 5 年编制一次，

执行期内有较大变化时，应当在年度计划中补充说明。中长期防冲规划与年度防冲计划由煤矿组织编制，

经煤炭企业审批后实施。

中长期防冲规划主要包括防冲管理机构及队伍组成、规划期内的采掘接续、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划分、

冲击地压监测与治理措施的指导性方案、冲击地压防治科研重点、安全费用、防冲原则及实施保障措施

等。

年度防冲计划主要包括上年度冲击地压防治总结及本年度采掘工作面接续、冲击地压危险区域排

查、冲击地压监测与治理措施的实施方案、科研项目、安全费用、防冲安全技术措施、年度培训计划等。

6.3 矿井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冲击地压灾害因素，合理确定矿井开拓布局、开采顺序、生产工艺、技术

装备等。

新建矿井应当进行冲击危险性评价。经评价具有冲击危险的矿井，应当编制防冲设计或者在矿井安

全设施设计中设防冲专章。

冲击地压矿井的新煤层、新水平、新采区，经评价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应当编制防冲设计；正在

生产的煤层、水平、采区未编制防冲设计的，应当按照新煤层、新水平、新采区防冲设计要求补充完善

相关内容。

6.4 新建矿井和冲击地压矿井的新水平、新采区、新煤层有冲击地压危险的，必须编制防冲设计。防

冲设计应当包括开拓方式、保护层的选择、巷道布置、工作面开采顺序、采煤方法、生产能力、支护形

式、冲击危险性预测方法、冲击地压监测预警方法、防冲措施及效果检验方法、安全防护措施等内容。

新建矿井防冲设计还应当包括：防冲必须具备的装备、防冲机构和管理制度、冲击地压防治培训制

度和应急预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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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水平防冲设计还应当包括：多水平之间相互影响、多水平开采顺序、水平内煤层群的开采顺序、

保护层设计等。

新采区防冲设计还应当包括：采区内工作面采掘顺序设计、冲击地压危险区域与等级划分、基于防

冲的回采巷道布置、上下山巷道位置、停采线位置等。

6.5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掘工作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作业规程中必须包括防冲专项措施，防冲

专项措施应当依据防冲设计编制，应当包括采掘作业区域冲击危险性评价结论、冲击地压监测方法、防

治方法、效果检验方法、安全防护方法以及避灾路线等主要内容：

a) 采煤工作面初次来压、周期来压或者采空区见方的；

b) 开采急倾斜或者顶板具有难垮落特征煤层的；

c) 预防性卸压钻孔施工与其他工序平行作业的。

6.6 第二十九条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掘工作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矿井应当编制冲击地压防治专项

安全技术措施：

a) 采掘工作面临近大型地质构造、采空区、煤柱等应力集中区的；

b) 在采掘工作面进行卸压爆破作业的；

c) 巷道贯通或者错层交叉施工的；

d) 煤与瓦斯突出或者瓦斯涌出异常的；

e) 进行解危施工或者巷道扩修作业的；

f) 巷道、硐室留有底煤的。

6.7 开采冲击地压煤层时，必须采取冲击地压危险性预测、监测预警、防范治理、效果检验、安全防

护等综合性防治措施。

6.8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按照采掘工作面的防冲要求进行矿井生产能力核定，在冲击地压危险区域采掘

作业时，应当按冲击地压危险性评价结果明确采掘工作面安全推进速度，确定采掘工作面的生产能力。

提高矿井生产能力和新水平延深时，必须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6.9 矿井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区域，采取综合防冲措施仍不能消除冲击地压危险的，不得进行采掘作

业。

6.10 开采冲击地压煤层时，在应力集中区内不得布置 2 个工作面同时进行采掘作业。2 个掘进工作面

之间的距离小于 150 米时，采煤工作面与掘进工作面之间的距离小于 350 米时，2 个采煤工作面之间的

距离小于 500 米时，必须停止其中一个工作面，确保两个回采工作面之间、回采工作面与掘进工作面之

间、两个掘进工作面之间留有足够的间距，以避免应力叠加导致冲击地压的发生。相邻矿井、相邻采区

之间应当避免开采相互影响。

6.11 开拓巷道不得布置在严重冲击地压煤层中，永久硐室不得布置在冲击地压煤层中。开拓巷道、永

久硐室布置达不到以上要求且不具备重新布置条件时，需进行安全性论证。在采取加强防冲综合措施，

确认冲击危险监测指标小于临界值后方可继续使用，且必须加强监测。

6.12 冲击地压煤层巷道与硐室布置不应留底煤，如果留有底煤必须采取底板预卸压等专项治理措施。

6.13 严重冲击地压厚煤层中的巷道应当布置在应力集中区外。冲击地压煤层双巷掘进时，2 条平行巷

道在时间、空间上应当避免相互影响。

6.14 冲击地压煤层应当严格按顺序开采，不得留孤岛煤柱。采空区内不得留有煤柱，如果特殊情况必

须在采空区留有煤柱时，应当进行安全性论证，报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并将煤柱的位置、尺寸以及影

响范围标在采掘工程平面图上。煤层群下行开采时，应当分析上一煤层煤柱的影响。

6.15 冲击地压煤层开采孤岛煤柱前，煤矿企业应当组织专家进行防冲安全开采论证，论证结果为不能

保障安全开采的，不得进行采掘作业。

严重冲击地压矿井不得开采孤岛煤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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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对冲击地压煤层，应当根据顶底板岩性适当加大掘进巷道宽度。应当优先选择无煤柱护巷工艺，

采用大煤柱护巷时应当避开应力集中区，严禁留大煤柱影响邻近层开采。

6.17 采用垮落法管理顶板时，支架（柱）应当具有足够的支护强度，采空区中所有支柱必须回净。

6.18 冲击地压煤层采掘工作面临近大型地质构造（幅度在 30 米以上、长度在 1 千米以上的褶曲，落

差大于 20 米的断层）、采空区、煤柱及其它应力集中区附近时，必须制定防冲专项措施。

6.19 编制采煤工作面作业规程时，应当确定回采工作面初次来压、周期来压、采空区“见方”等可能

的影响范围，并制定防冲专项措施。

6.20 在无冲击地压煤层中的三面或者四面被采空区所包围的区域开采或回收煤柱时，必须进行冲击危

险性评价、制定防冲专项措施，并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后方可开采。

有冲击地压潜在风险的无冲击地压煤层的矿井，在煤层、工作面采掘顺序，巷道布置、支护和煤柱

留设，采煤工作面布置、支护、推进速度和停采线位置等设计时，应当避免应力集中，防止不合理开采

导致冲击地压发生。

第四十四条 巷道贯通和错层交叉位置应当选择在低应力区；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巷道临近贯通或

者错层交叉50米前，应当采取加强巷道支护、预防性卸压和防冲监测等措施。

6.21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应当根据本矿井条件，综合考虑制定防治冲击

地压、煤与瓦斯突出、瓦斯异常涌出等复合灾害的综合技术措施，强化瓦斯抽采和卸压措施。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高瓦斯矿井，采煤工作面进风巷（距工作面不大于 10 米处）应当设置甲烷传

感器，其报警、断电、复电浓度和断电范围同突出矿井采煤工作面进风巷甲烷传感器。

6.22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复杂水文地质、容易自燃煤层的矿井，应当根据本矿井条件，在防治水、煤

层自然发火时综合考虑防治冲击地压。

6.23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制定避免因冲击地压产生火花造成煤尘、瓦斯燃烧或爆炸等事故的专项措施。

6.24 开采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急倾斜煤层、特厚煤层时，在确定合理采煤方法和工作面参数的基础上，

应当制定防冲专项措施，并由煤炭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

6.25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急倾斜煤层，顶板具有难垮落特征时，应当对顶板活动进行监测预警，制定

强制放顶或顶板预裂等措施，实施措施后必须进行顶板处理效果检验。

7 冲击危险性预测、监测、效果检验

7.1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进行区域危险性预测(以下简称区域预测)和局部危险性预测(以下简称局部预

测)。区域预测即对矿井、水平、煤层、采（盘）区进行冲击危险性评价，划分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和确

定危险等级；局部预测即对采掘工作面和巷道、硐室进行冲击危险性评价，划分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和确

定危险等级。

7.2 区域预测与局部预测可根据地质与开采技术条件等，优先采用综合指数法确定冲击危险性，还可

采用其他经实践证明有效的方法。预测结果分为四类：无冲击地压危险区、弱冲击地压危险区、中等冲

击地压危险区、强冲击地压危险区。根据不同的预测结果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

7.3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建立冲击地压危险性监测体系，采用区域与局部相结合的监测方法进行日常监

测。

区域监测应当覆盖矿井采掘区域，局部监测应当覆盖冲击地压危险区。

区域监测可采用微震监测等方法。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掘工作面，其局部监测可采用钻屑和应力

监测等方法；具有强冲击地压危险的采掘工作面，其局部监测还应当采用CT反演、电磁辐射等方法。

具有中等以上冲击地压危险的采煤工作面，应当对液压支架工作阻力进行实时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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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采用微震监测法进行区域监测时，微震监测系统的监测与布置应当覆盖矿井采掘区域，对微震信

号进行远距离、实时、动态监测，并确定微震发生的时间、能量（震级）及三维空间坐标等参数。

7.5 采用钻屑法进行局部监测时，钻孔参数应当根据实际条件确定。记录每米钻进时的煤粉量，达到

或超过临界指标时，判定为有冲击地压危险；记录钻进时的动力效应，如声响、卡钻、吸钻、钻孔冲击

等现象，作为判断冲击地压危险的参考指标。

7.6 采用应力监测法进行局部监测时，应当根据冲击危险性评价结果，确定应力传感器埋设深度、测

点间距、埋设时间、监测范围、冲击地压危险判别指标等参数，实现远距离、实时、动态监测。

7.7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开展地应力测定，根据地应力分布等因素合理确定巷道布置、支护设计等。

7.8 可采用矿压监测法进行局部补充性监测，掘进工作面每掘进一定距离设置顶底板动态仪和顶板离

层仪，对顶底板移近量和顶板离层情况进行定期观测；回采工作面通过对液压支架工作阻力进行监测，

分析采场来压程度、来压步距、来压征兆等，对采场大面积来压进行预测预报。

7.9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安装冲击地压危险性监测设施设备，并定期检查维护，保证冲击

地压危险性监测系统正常运行。

7.10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根据矿井的实际情况和冲击地压发生类型，选择区域和局部监测方法。可以用

实验室试验或类比法先设定预警临界指标初值，再根据现场实际考察资料和积累的数据进一步修订初

值，确定冲击危险性预警临界指标。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矿井应当对危险性预警指标及时进行校核：

a) 开采新煤层、新水平、新采区的；

b) 监测预警方法、手段发生改变的；

c) 危险性监测预警结论与实际动力显现明显不一致的。

7.11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加强冲击地压危险性综合技术分析，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必须进行日常监测，防

冲专业人员每天对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监测数据、生产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判定冲击地压危险程度，

并编制监测日报，报经矿防冲负责人、总工程师签字，及时告知相关单位和人员。

7.12 当监测区域或作业地点监测数据超过冲击地压危险预警临界指标，或采掘作业地点出现强烈震

动、巨响、瞬间底（帮）鼓、煤岩弹射等动力现象，判定具有冲击地压危险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按

照冲击地压避灾路线迅速撤出人员，切断电源，并报告矿调度室。

7.13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实施解危措施时，必须撤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所有与防冲施工无关的人员，停

止运转一切与防冲施工无关的设备。实施解危措施后，必须对解危效果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小于临界值，

确认危险解除后方可恢复正常作业。

7.14 防冲效果检验可采用钻屑法、应力监测法或微震监测法等，防冲效果检验的指标参考监测预警的

指标执行。

7.15 冲击地压危险工作面实施解危措施后，必须进行效果检验，确认检验结果小于临界值后，方可进

行采掘作业。

7.16 停采 3 天及以上的冲击地压危险采掘工作面恢复生产前，防冲专业人员应当根据检测监测情况对

工作面冲击地压危险程度进行评价，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8 防冲措施

8.1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采取区域和局部相结合的防冲措施。在矿井设计、采（盘）区设计阶段应当先

行采取区域防冲措施；对已形成的采掘工作面应当在实施区域防冲措施的基础上及时跟进局部防冲措

施。

8.2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选择合理的开拓方式、采掘部署、开采顺序、煤柱留设、采煤方法、采煤工艺

及开采保护层等区域防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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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冲击地压矿井进行开拓方式选择时，应当参考地应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开拓巷道层位与间距，尽可

能地避免局部应力集中。

8.4 冲击地压矿井进行采掘部署时，应当将巷道布置在低应力区，优先选择无煤柱护巷或小煤柱护巷，

降低巷道的冲击危险性。

8.5 冲击地压矿井同一煤层开采，应当优化确定采区间和采区内的开采顺序，避免出现孤岛工作面等

高应力集中区域。

8.6 冲击地压矿井进行采区设计时，应当避免开切眼和停采线外错布置形成应力集中，否则应当制定

防冲专项措施。

8.7 应当根据煤层间距、煤层厚度、煤层及顶底板的冲击倾向性等情况综合考虑保护层开采的可行性，

具备条件的，必须开采保护层。优先开采无冲击地压危险或弱冲击地压危险的煤层，有效减弱被保护煤

层的冲击危险性。

8.8 保护层的有效保护范围应当根据保护层和被保护层的煤层赋存情况、保护层采煤方法和回采工艺

等矿井实际条件确定；保护层回采超前被保护层采掘工作面的距离应当符合本细则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保护层的卸压滞后时间和对被保护层卸压的有效时间应当根据理论分析、现场观测或工程类比综合确

定。

8.9 开采保护层后，仍存在冲击地压危险的区域，必须采取防冲措施。

8.10 冲击地压矿井采煤和煤巷掘进应当采用综合机械化工艺。采煤工作面应当采用长壁式智能开采；

煤巷掘进切割作业和解危钻孔施工，应当采用智能远距离操控。

8.11 缓倾斜、倾斜厚及特厚煤层采用综采放顶煤工艺开采时，直接顶不能随采随冒的，应当预先对顶

板进行弱化处理。

8.12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煤工作面，应当加大上下出口和巷道超前支护范围与强度。巷道超前支护

长度根据采煤工作面超前支承压力影响范围，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批准。

具有中等以上冲击地压危险的采煤工作面，上下出口和巷道超前支护应当采用液压支架。

8.13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掘进巷道，其支护设计参数应当选取中等以上安全系数。

具有中等冲击地压危险的掘进巷道，应当采用恒阻锚索、高预应力全长锚注锚索、让压锚杆、高强

度护表钢带、高强度护网或者大直径托盘等具有强抗变形和护表能力的主动支护方式。

具有强冲击地压危险的掘进巷道以及中等冲击地压危险的厚煤层托顶煤掘进巷道，除采用本条第二

款规定的主动支护方式外，还应当采用可缩式U型钢棚、液压单元支架或者门式支架等受冲击后仍有安

全空间的加强支护方式。支护方式和范围应当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批准。

8.14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巷道扩修前，煤矿应当对扩修区域进行冲击地压危险性评价，并根据评价结

论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在扩修过程中，应当进行冲击地压危险性监测。

同一巷道扩修应当保持单点作业；采煤工作面采动影响区域内巷道的扩修不得与回采同时作业。

8.15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掘工作面，应当采取预防性卸压措施。

在采煤工作面进行预防性卸压钻孔施工的，应当在采动影响范围外，且距离采煤工作面不小于150

米；确需在150米以内进行施工的，应当按照解危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执行。

8.16 在掘进工作面进行预防性卸压钻孔施工的，应当在距离掘进工作面 10 米以内，按照设计要求一

次性完成；钻孔施工不得与掘进机割煤、巷道支护同时作业。

8.17 在冲击地压危险区进行解危卸压施工的，应当撤出该区域内与解危卸压施工无关的人员，停止运

转与解危卸压施工无关的设备。

8.18 采取卸压措施的，应当按照冲击地压危险性预警指标进行效果检验，检验方法不得少于两种，其

检验范围和频度由煤矿总工程师批准；具有中等以上冲击地压危险的，其检验方法应当包括应力在线监

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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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在采取区域措施基础上，选择煤层钻孔卸压、煤层爆破卸压、煤层注水、顶板

爆破预裂、顶板水力致裂、底板钻孔或爆破卸压等至少一种有针对性、有效的局部防冲措施。

采用爆破卸压时，必须编制专项安全措施，起爆点及警戒点到爆破地点的直线距离不得小于300米，

躲炮时间不得小于30分钟。

8.20 采用煤层钻孔卸压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依据冲击危险性评价结果、煤岩物理力学性质、开采布

置等具体条件综合确定钻孔参数。必须制定防止打钻诱发冲击伤人的安全防护措施。

8.21 采用煤层爆破卸压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依据冲击危险性评价结果、煤岩物理力学性质、开采布

置等具体条件确定合理的爆破参数，包括孔深、孔径、孔距、装药量、封孔长度、起爆间隔时间、起爆

方法、一次爆破的孔数。

8.22 采用煤层注水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根据煤层条件及煤的浸水试验结果等综合考虑确定注水孔布

置、注水压力、注水量、注水时间等参数，并检验注水效果。

8.23 采用顶板爆破预裂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根据邻近钻孔顶板岩层柱状图、顶板岩层物理力学性质

和工作面来压情况等，确定岩层爆破层位，依据爆破岩层层位确定爆破钻孔方位、倾角、长度、装药量、

封孔长度等爆破参数。

8.24 采用顶板水力致裂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根据邻近钻孔顶板岩层柱状图、顶板岩层物理力学性质

和工作面来压情况等，确定压裂孔布置（孔深、孔径、孔距）、高压泵压力、致裂时间等参数。

8.25 采用底板爆破卸压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根据邻近钻孔柱状图和煤层及底板岩层物理力学性质等

煤岩层条件等，确定煤岩层爆破深度、钻孔倾角与方位角、装药量、封孔长度等参数。

8.26 采用底板钻孔卸压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依据冲击危险性评价结果、底板煤岩层物理力学性质、

开采布置等实际具体条件综合确定卸压钻孔参数。

8.27 人员进入冲击地压危险区域时必须严格执行“人员准入制度”。准入制度必须明确规定人员进入

的时间、区域和人数，井下现场设立管理站。

8.28 进入严重（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采取穿戴防冲服等特殊的个体防护措施，对人体胸

部、腹部、头部等主要部位加强保护。

8.29 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掘工作面，供电、供液等设备应当放置在采动应力集中影响区外，且距离工

作面不小于 200 米；不能满足上述条件时，应当放置在无冲击地压危险区域。

8.30 评价为强冲击地压危险的区域不得存放备用材料和设备；巷道内杂物应当清理干净，保持行走路

线畅通；对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内的在用设备、管线、物品等应当采取固定措施，管路应当吊挂在巷道腰

线以下，高于 1.2 米的必须采取固定措施。

8.31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巷道必须采取加强支护措施，采煤工作面必须加大上下出口和巷道的超前支

护范围与强度，并在作业规程或专项措施中规定。加强支护可采用单体液压支柱、门式支架、垛式支架、

自移式支架等。采用单体液压支柱加强支护时，必须采取防倒措施。

8.32 严重（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必须采取防底鼓措施。防底鼓措施应当定期清理底鼓，并可根据

巷道底板岩性采取底板卸压、底板加固等措施。底板卸压可采取底板爆破、底板钻孔卸压等；底板加固

可采用 U 型钢底板封闭支架、带有底梁的液压支架、打设锚杆（锚索）、底板注浆等。

8.33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巷道扩修时，必须制定专门的防冲措施，严禁多点作业，采动影响区域内严禁

巷道扩修与回采平行作业。

8.34 冲击地压巷道严禁采用刚性支护，要根据冲击地压危险性进行支护设计，可采用抗冲击的锚杆（锚

索）、可缩支架及高强度、抗冲击巷道液压支架等，提高巷道抗冲击能力。

8.35 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掘工作面必须设置压风自救系统。应当在距采掘工作面25至40米的巷道内、

爆破地点、撤离人员与警戒人员所在位置、回风巷有人作业处等地点,至少设置１组压风自救装置。压

风自救系统管路可以采用耐压胶管，每 10 至 15 米预留 0.5 至 1.0 米的延展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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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制定采掘工作面冲击地压避灾路线，绘制井下避灾线路图。冲击地压危险区域

的作业人员必须掌握作业地点发生冲击地压灾害的避灾路线以及被困时的自救常识。井下有危险情况

时，班组长、调度员和防冲专业人员有权责令现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停电撤人。

8.37 发生冲击地压后，必须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恢复生产前，必须查清事故原因，制定恢复生产方案，通过专家论证，落实综合防冲

措施，消除冲击地压危险后，方可恢复生产。

9 保障措施

9.1 县级以上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能源局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加强对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监

督管理与监察，建立健全冲击地压防治专项检查和日常监督机制，组织开展冲击地压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

9.2 县级以上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能源局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建立开采相互影响矿井的信息协调

机制，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矿井开采相互影响情况分析，指导相邻矿井开拓布局和采掘活动。

冲击地压矿井在边界区域从事开采活动的，应当与相邻矿井建立信息互通制度，每季度至少开展一

次矿井开采相互影响情况分析；在采动应力或者地面塌陷影响范围内从事开采活动的，应当在采掘作业

前组织专家论证，并根据论证意见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9.3 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矿区布局和矿震（地震）发生趋势，建立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强震

动监测设施，对煤矿开采造成的矿震、塌陷地震、爆破地震进行实时监测。

煤矿应当利用专用地震监测台网数据，建立矿区矿震监测信息共享机制，并结合矿井开采活动，定

期开展区域构造应力场变化分析，对矿震危险趋势进行研判，做好矿震监测与冲击地压灾害防范工作。

9.4 煤炭企业应当按照冲击地压防治要求，综合考虑现场条件、采掘接续和采掘推进速度等因素，合

理确定各项考核指标，不得下达导致冲击地压矿井采掘接续紧张或者超出其冲击地压防治能力的产量和

经营考核指标。

9.5 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展冲击地压防治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研发并推广新技术、新装备、

新工艺、新材料，为冲击地压防治工作提供保障。

鼓励煤矿企业建立冲击地压防治研究机构，加大科研投入，开展防治技术与装备的研究和应用。支

持煤矿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联合开展冲击地压机理和监测预警科技攻关，

提高冲击地压监测预警和防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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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防治煤矿冲击地压基本流程示意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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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建立冲击地压危险性监测体系，采用区域与局部相结合的监测方法进行日常监测。
	7.4　采用微震监测法进行区域监测时，微震监测系统的监测与布置应当覆盖矿井采掘区域，对微震信号进行远距离、实
	7.5　采用钻屑法进行局部监测时，钻孔参数应当根据实际条件确定。记录每米钻进时的煤粉量，达到或超过临界指标时
	7.6　采用应力监测法进行局部监测时，应当根据冲击危险性评价结果，确定应力传感器埋设深度、测点间距、埋设时间
	7.7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开展地应力测定，根据地应力分布等因素合理确定巷道布置、支护设计等。
	7.8　可采用矿压监测法进行局部补充性监测，掘进工作面每掘进一定距离设置顶底板动态仪和顶板离层仪，对顶底板移
	7.9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安装冲击地压危险性监测设施设备，并定期检查维护，保证冲击地压危险性监测系
	7.10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根据矿井的实际情况和冲击地压发生类型，选择区域和局部监测方法。可以用实验室试验或类比
	7.11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加强冲击地压危险性综合技术分析，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必须进行日常监测，防冲专业人员每天对
	7.12　当监测区域或作业地点监测数据超过冲击地压危险预警临界指标，或采掘作业地点出现强烈震动、巨响、瞬间底（
	7.13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实施解危措施时，必须撤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所有与防冲施工无关的人员，停止运转一切与防冲
	7.14　防冲效果检验可采用钻屑法、应力监测法或微震监测法等，防冲效果检验的指标参考监测预警的指标执行。
	7.15　冲击地压危险工作面实施解危措施后，必须进行效果检验，确认检验结果小于临界值后，方可进行采掘作业。
	7.16　停采3天及以上的冲击地压危险采掘工作面恢复生产前，防冲专业人员应当根据检测监测情况对工作面冲击地压危

	8　防冲措施
	8.1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采取区域和局部相结合的防冲措施。在矿井设计、采（盘）区设计阶段应当先行采取区域防冲措
	8.2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选择合理的开拓方式、采掘部署、开采顺序、煤柱留设、采煤方法、采煤工艺及开采保护层等区
	8.3　冲击地压矿井进行开拓方式选择时，应当参考地应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开拓巷道层位与间距，尽可能地避免局部应力
	8.4　冲击地压矿井进行采掘部署时，应当将巷道布置在低应力区，优先选择无煤柱护巷或小煤柱护巷，降低巷道的冲击
	8.5　冲击地压矿井同一煤层开采，应当优化确定采区间和采区内的开采顺序，避免出现孤岛工作面等高应力集中区域。
	8.6　冲击地压矿井进行采区设计时，应当避免开切眼和停采线外错布置形成应力集中，否则应当制定防冲专项措施。
	8.7　应当根据煤层间距、煤层厚度、煤层及顶底板的冲击倾向性等情况综合考虑保护层开采的可行性，具备条件的，必
	8.8　保护层的有效保护范围应当根据保护层和被保护层的煤层赋存情况、保护层采煤方法和回采工艺等矿井实际条件确
	8.9　开采保护层后，仍存在冲击地压危险的区域，必须采取防冲措施。
	8.10　冲击地压矿井采煤和煤巷掘进应当采用综合机械化工艺。采煤工作面应当采用长壁式智能开采；煤巷掘进切割作业
	8.11　缓倾斜、倾斜厚及特厚煤层采用综采放顶煤工艺开采时，直接顶不能随采随冒的，应当预先对顶板进行弱化处理。
	8.12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煤工作面，应当加大上下出口和巷道超前支护范围与强度。巷道超前支护长度根据采煤工作
	8.13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掘进巷道，其支护设计参数应当选取中等以上安全系数。
	8.14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巷道扩修前，煤矿应当对扩修区域进行冲击地压危险性评价，并根据评价结论采取相应的防治
	8.15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掘工作面，应当采取预防性卸压措施。
	8.16　在掘进工作面进行预防性卸压钻孔施工的，应当在距离掘进工作面10米以内，按照设计要求一次性完成；钻孔施
	8.17　在冲击地压危险区进行解危卸压施工的，应当撤出该区域内与解危卸压施工无关的人员，停止运转与解危卸压施工
	8.18　采取卸压措施的，应当按照冲击地压危险性预警指标进行效果检验，检验方法不得少于两种，其检验范围和频度由
	8.19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在采取区域措施基础上，选择煤层钻孔卸压、煤层爆破卸压、煤层注水、顶板爆破预裂、顶板水
	8.20　采用煤层钻孔卸压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依据冲击危险性评价结果、煤岩物理力学性质、开采布置等具体条件综合
	8.21　采用煤层爆破卸压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依据冲击危险性评价结果、煤岩物理力学性质、开采布置等具体条件确定
	8.22　采用煤层注水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根据煤层条件及煤的浸水试验结果等综合考虑确定注水孔布置、注水压力、注
	8.23　采用顶板爆破预裂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根据邻近钻孔顶板岩层柱状图、顶板岩层物理力学性质和工作面来压情况
	8.24　采用顶板水力致裂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根据邻近钻孔顶板岩层柱状图、顶板岩层物理力学性质和工作面来压情况
	8.25　采用底板爆破卸压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根据邻近钻孔柱状图和煤层及底板岩层物理力学性质等煤岩层条件等，确
	8.26　采用底板钻孔卸压防治冲击地压时，应当依据冲击危险性评价结果、底板煤岩层物理力学性质、开采布置等实际具
	8.27　人员进入冲击地压危险区域时必须严格执行“人员准入制度”。准入制度必须明确规定人员进入的时间、区域和人
	8.28　进入严重（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采取穿戴防冲服等特殊的个体防护措施，对人体胸部、腹部、头部等
	8.29　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掘工作面，供电、供液等设备应当放置在采动应力集中影响区外，且距离工作面不小于200
	8.30　评价为强冲击地压危险的区域不得存放备用材料和设备；巷道内杂物应当清理干净，保持行走路线畅通；对冲击地
	8.31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巷道必须采取加强支护措施，采煤工作面必须加大上下出口和巷道的超前支护范围与强度，并
	8.32　严重（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必须采取防底鼓措施。防底鼓措施应当定期清理底鼓，并可根据巷道底板岩性采取
	8.33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巷道扩修时，必须制定专门的防冲措施，严禁多点作业，采动影响区域内严禁巷道扩修与回采平
	8.34　冲击地压巷道严禁采用刚性支护，要根据冲击地压危险性进行支护设计，可采用抗冲击的锚杆（锚索）、可缩支架
	8.35　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掘工作面必须设置压风自救系统。应当在距采掘工作面25至40米的巷道内、爆破地点、撤
	8.36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制定采掘工作面冲击地压避灾路线，绘制井下避灾线路图。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作业人员必须掌
	8.37　发生冲击地压后，必须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9　保障措施
	9.1　县级以上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能源局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加强对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与监察，建
	9.2　县级以上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能源局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建立开采相互影响矿井的信息协调机制，每年至少组
	9.3　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矿区布局和矿震（地震）发生趋势，建立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强震动监测设施，对煤
	9.4　煤炭企业应当按照冲击地压防治要求，综合考虑现场条件、采掘接续和采掘推进速度等因素，合理确定各项考核指
	9.5　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展冲击地压防治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研发并推广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新材料，


	附　录　A（资料性附录）防治煤矿冲击地压基本流程示意图

